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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2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钢联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85 

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股公司租赁公司房屋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与参股公司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钢联物联

网”）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合同价款为 2,313,250 元。 

2、钢联物联网为本公司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过去

12 个月，本公司与钢联物联网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

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了 100 万以上，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.5%以上，须提交董事会审议。公司第三届董事

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本

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亦无须相关部门的审批。 

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毛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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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68 号 8 楼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内合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03 月 27 日 

营业期限：2014 年 03 月 27 日 至 2114 年 03 月 26 日 

经营范围：从事物联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开发；物联网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管理；应用软件设计与

开发；企业管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商务信息咨询。 

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上海星商投资有限公司 9,000 90%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,000 10% 

合计 10,000 100% 

钢联物联网的控股股东为上海星商投资有限公司，间接控股股东

为上海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。钢联物联

网与公司同受上海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控制，实际控制人同为郭

广昌先生；本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毛杰先生为钢联物联网的董事

长，本公司的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俞大海先生为钢联物联网的董事，

本公司的董事徐吉先生为钢联物联网的监事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钢联物联网系本公司的关联方。 

钢联物联网主要从事大宗商品仓库的智能化改造与管理输出业

务。自钢联物联网今年成立以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，实现营业收入

3,834,302.00 元，净利润-3,487,196.92 元。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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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联物联网的资产总额为 102,239,489.92 元，净资产为 101,012,803.08

元。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内容 

钢联物联网因业务需要，租赁本公司坐落于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

68 号 8 楼的房屋，租赁面积为 3,168.84 平方米。租金按每天每平米 2

元收取，年租金为 2,313,250 元。租赁期限为一年。租赁期间，物业

管理（包括房屋及水电供应系统非钢联物联网原因损坏的维修、绿化

管理、楼外环境卫生等）、水电费由本公司负责。 

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与钢联物联网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

关联方签订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合同价款累计为 170 万元。加上本

次房屋租赁的合同价款 231.33 万元，达到了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绝对值 0.5%以上，须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，但无须提交股东

大会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

本次交易的价格是公司在参照标的房屋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场

地出租价格的基础上，经双方协商确定的。租金中包括了物业管理费

及水电费。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定价原则，以及自愿、公平、合

理的原则。 

  

五、关联交易目的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

 4 

钢联物联网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，此次租赁本公司房屋的定价遵

循市场定价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合同价款为

2,313,250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.61%，对公

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六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

金额 

2014 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钢联物联网没有发生关联交易。 

 

七、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本议案，关联董事丁国其、潘东辉、徐吉、毛杰回避表决，其他

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。同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

会议，关联监事何川回避表决，其他 2 名非关联监事一致通过了该议

案。 

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独立

董事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双方的经营需要，定价公允，审议程序

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

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。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。

同意本次参股公司租赁公司房屋暨关联交易的事项。  

 

八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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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查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：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

意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；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、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，

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

则，交易价格公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

东的利益。 

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。 

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》； 

3、《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

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； 

4、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

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0 月 24 日 




